
國 立 嘉 義 大 學 農 學 院 森 林 暨 自 然 資 源 學 系 
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  紀錄 

 

一、時間：99 年 11 月 16 日中午 12 時整 

二、地點：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林主任金樹 

四、出席：王鴻濬老師、林喻東老師、趙偉村老師、楊倩如同學。 

五、主席報告： 

1.本系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，因鄧英才老師退休，故必修課程「土壤

學」、「土壤學實習」，將請農藝系莊愷瑋副教授支援。 

2.本系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，因林喻東老師課程過多，故進修部學士

班必修課程「生物統計學」、「生物統計實習」，將請農藝系曾信嘉

助理教授支援。 

六、提案討論： 

提案一：本系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兼任教師聘任案，提請審議。 

說  明：1.依人事室 99.11.3 函，及農學院 99.11.4EMAIL 辦理。 

        2.本系教師編制員額 11 名，99.2.1 鄧英才老師退休後，僅

餘 10 名。依人事室 99.11.3 嘉大人字第 0990024495

號函，各系所若未聘滿教師編制員額，以每位師資員額換

算每週 10 個鐘點時數，聘兼任教師。故本系可以聘 10

個鐘點時數之兼任教師。 

        3.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擬聘兼任教師共 1 位，如下： 

兼  任  教  師 

姓  名 職    級 
授 課 科 目 班 級 學分 學 時 

楊宏志 兼任助理教授 森林社會學 大四 2 2 

合計 2 

        4.聘期為 100 年 2 月 1 日至 100 年 7 月 31 日。 

        5.本案通過後將擬聘教師提聘名冊送院辦，由院辦統一簽陳

校長，校長同意後召開三級教評會。若簽陳校長後不同

意，則需再召開一次系教評會。 

決  議：同意續聘新聘嘉義林區管理處楊宏志處長為兼任助理教授，講



授大學部 4 年級「森林社會學」(2 學分 2 小時)，聘期為

100.02.01 - 100.07.31。 

提案二：本系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微課程規劃案，提請審議。 

說  明：1.依教務處 99 年 11 月 4 日通知(附件 1)，及農學院

99.11.05EMAIL 辦理。 

        2.微學程之課程規劃至少為 15學分，其性質可為以下三種： 

          (1)學系學程：學系自行規劃成若干代表不同學習主題的

微學程 

          (2)院內跨系：院內二個學系以上共同規劃設置之跨領域

整合微學程 

          (3)跨學院：兩院以上共同規劃設置之跨領域整合微學程 

        3.檢附本系育林、分類生態、經營微學程規劃書(附件 2-1、

2-2、2-3)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，本系設定育林學、森林生態與植物分類、森林

經營微學程，3 個微學程規劃書詳如附件 2-1、2-2、2-3。 

提案三：本系 99 學年度產業實習課程及強化專業課程與實務結合意

見調查表案，提請審議。 

說  明：1.依教務處 99 年 11 月 11 日通知(附件 3)辦理。 

        2.檢附「國立嘉義大學 99 學年度各學系產業實習課程一覽

表」(附件 4)，有關本系課程是否異動，請討論。 

        3.檢附「國立嘉義大學各學系強化專業課程與實務結合異見

調查表」(附件 5)，請討論填寫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，內容詳如附件 4、5。 

七、臨時動議： 

提案人：林金樹主任 

提案一：有關微學程之課程規劃書格式及微學程修習證明，提請審議。 

說  明：1.微學程之課程，即使為系上之必修，學生選課亦屬選修學

分，建議將規劃書中之第七項課程規劃之課程類別刪除。 

        2.微學程與各種學程之地位應平行，建議發給微學程證明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八、散會：下午 2 時 5 分 


